
  联 合 国 A/RES/59/265

 
大  会 Distr.: General

9 February 2005

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2   
 

04-49215 

2 0 0 4 年 1 2 月 2 3 日大会决议  
[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59/644)通过] 

59/265.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 

 大会， 

 回顾其各项有关决议，包括 1985 年 12 月 18 日第 40/243 号、1986 年 12 月 19 日

第 41/213 号、1988 年 12 月 21 日第 43/222 A 至 E号、1996 年 12 月 18 日第 51/211 

A至E号、1997年12月22日第52/214号、1998年12月18日第53/208 A 至 E号、

1999 年 12 月 23 日第 54/248 号、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22 号、2001 年 12 月

24 日第 56/242 号、2002 年 3月 27 日第 56/254 D 号、2002 年 2月 15 日第 56/262

号、2002 年 6月 27 日第 56/287 号、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83 A 号、2003 年 4

月 15 日第 57/283 B 号和 2003 年 12月 23 日第 58/250 号决议， 

 重申其 1987 年 12 月 11 日第 42/207 C 号决议，其中大会请秘书长确保对联合国

各正式语文一视同仁， 

 审议了会议委员会的报告、
1 
秘书长的有关报告、

2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3 
秘书长

就此发表的评论
4 
以及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报告，

5 
 

 又审议了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6
 

 重申其关于多种语文的各项决议中与会议服务有关的规定，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32 号》（A/59/32）。 

2
 A/59/159 和 Add.1 及 A/59/172。 

3
 见 A/58/435。 

4
 见 A/58/435/Add.1。 

5
 见 A/59/133 和 Corr.1。 

6
 A/58/620 和 A/59/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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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议日历 

 

 1. 考虑到会议委员会的意见，核可该委员会提交的 2005 年联合国订正会议日

历草案，
7 
但须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提； 

 2. 授权会议委员会根据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采取的行动和作出的决定，对2005

年会议日历作一切必要的调整； 

 3.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处已考虑到大会第 53/208 A 号、第 54/248 号、第 55/222

号、第 56/242 号、第 57/283 B 号和第 58/250 号决议提及的关于东正教受难节

及法定假日开斋节和古尔邦节的安排，并请所有政府间机构在规划会议时遵守这

些决定； 

 4. 注意到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理事会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为避免理事会和

委员会会期相互重叠而磋商的结果，并决定在 2005 年订正会议日历中体现磋商

结果； 

 5. 决定根据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多年工作方案，在相关政府间机构会议结束后，

委员会届会开始前，至少有两周的间隔期，并鼓励相关政府间机构与委员会密切

协调会议日期和工作方案，以避免会期重叠； 

 

二 

A. 会议服务资源和设施的利用情况 

 

 1． 注意到 2003 年四个主要工作地点的总利用率提高至 77％，鼓励各主席团和

秘书处达到基准数； 

 2. 请会议委员会继续与过去三届会议期间所分配资源利用率一直低于适用基

准数的机构协商，以期提出适当建议，使会议服务资源得到 佳利用，并敦促未

充分利用会议服务资源的机构的秘书处和主席团，在秘书处大会和会议管理部协

助下，考虑根据过去审议经常性议程项目时会议时地使用情况，酌情改变工作方

案，以期提高会议资源的利用率； 

 3. 请秘书长系统追踪较长一个时期以来一直未充分利用会议服务资源的机构

对会议服务的利用情况，以查明不能达到基准数的根源； 

 4. 又请秘书长今后报告重新安排会议服务的有关统计数字，不管重新安排服务

是否与取消会议的机构有关； 

                                                           
7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32 号》（A/59/32），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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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欢迎秘书长的报告
8 
所述正在为提高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会议设施的利用

率作出的努力； 

 6. 再次请秘书长继续加强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为吸引更多的会议在其设施举

行而进行的推销工作； 

 7. 请秘书长确保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的会议管理事务与其他工作地点保持一

致，其中考虑到内罗毕办事处的业务需要，并就此提出报告，供大会第六十届会

议审议； 

 8. 回顾其数项决议，包括第 57/283 B 号决议第二.A 节第 9 段，重申除大会或

会议委员会代表大会另行授权外，总部设在联合国内罗毕的机构的所有会议均应

在内罗毕举行，并请秘书长通过会议委员会就此事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报

告； 

 9. 强烈劝阻任何国家违反总部规则，发出在本国举办会议的邀请，在涉及联合

国内罗毕办事处和利用率低的其他联合国中心时，尤其如此； 

 10. 深为关切特别是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口译和笔译部门仍有剩余空缺，注意

到秘书长为填补这些空缺作出的努力，并请秘书长继续通过会议委员会就此向大

会提出报告； 

 11. 注意到由于大会第 58/250 号决议第二.A 节第 1 段的规定，非洲经济委员会

会议中心的利用率已有所提高，并请秘书长继续探索一切可能办法，进一步提高

该会议中心的利用率； 

 12. 欢迎迄今为提高非洲经济委员会会议设施利用率和利用效率所作的努力，敦

促秘书长持续开展推销工作，并就有关结果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13. 请秘书长确保非洲经委会会议中心与其他中心和机构建立和发展联系，采用

统一会议管理系统，酌情考虑采用其他现代技术系统，以便更有效率地提供服务，

并就此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14. 强调应为所有工作地点高效益、高效率地执行各自任务提供足够的资源，并

在这方面欢迎秘书长为向所有工作地点提供现有会议服务管理工具和 佳做法

作出努力； 

 15. 认识到会员国区域集团和其他主要集团的会议对政府间机构会议的顺利运

作很重要，并请秘书长确保尽可能满足向会员国区域集团和其他主要集团的会议

提供会议服务的所有要求； 

                                                           
8
 A/5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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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关切地注意到区域集团和其他主要集团在四个主要工作地点举行的会议中

获得口译服务的百分比，从 2002 年 5 月至 2003 年 4 月报告期间的 92％，降至

2003 年 5 月至 2004 年 4 月期间的 90％； 

 17. 注意到就绝对值而言，2003-2004 年期间提供口译服务的会议次数，比

2002-2003 年期间多 10％； 

 18. 回顾会员国区域集团和其他主要集团会议的口译服务按惯例是临时提供的； 

 19. 请秘书长审查目前向会员国区域集团和其他主要集团在总部和其他工作地

点举行的会议提供口译服务的惯例，以期能够更好地向这些会议提供口译服务； 

B. 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改革 
 

 1. 重申第五委员会是受委托负责行政和预算事项的大会适当主要委员会； 

 2. 注意到秘书长在实施根据第 57/283 B号决议和第 58/250 号决议第二.B节提

交的关于秘书处大会和会议管理部改革的报告
9 
中提出的改革措施方面采取的步

骤，并鼓励继续实施报告第 65 段所述的措施，但须符合本决议的规定； 

 3. 赞赏秘书长在审议题为“振兴大会工作”的项目期间为及时提供详细资料作

出的努力； 

 4. 申明审议振兴大会问题并作出决定仍是大会的特权； 

 5. 强调该部参与振兴大会的工作，应侧重及时提供所需的文件，以便利政府间

谈判过程； 

 6. 又强调今后关于该部改革的报告只应集中探讨为此目的作出的努力； 

 7. 还强调该部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文件质量，做到及时印制和交付，并提高向会

员国提供的会议服务的质量，以期根据大会有关决议，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和成本

效益满足会员国的需要； 

 8. 重申其第 58/250 号决议第二. B 节第 3段的要求； 

 9. 注意到为建立全球统一管理系统持续作出的努力，决定参照内部监督事务厅

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
5 
在第六十届会议上审议现有成果；

  

 10. 又注意到秘书长在秘书处设立了全面研究工作量标准和业绩计量问题的特

别工作队及工作队的初步研究结果，请秘书长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研究工作量

标准和业绩计量，以便就从全系统角度进行业绩计量和管理的全面方法向大会提

出建议，这个办法同时也应注意各正式语文的特点，并确保遵行大会第 58/250

号决议； 

                                                           
9
 A/5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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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再次请秘书长进一步拟定在秘书处加强责任制和问责制的有效措施，包括设

立一个监测这项工作的部门间机制，以确保文件及时提交处理，并就此通过会议

委员会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一份全面报告； 

 12. 请秘书长与各有关政府间机构充分协商，设法以更高的效率和成本效益的方

式提供简要记录，因为简要记录是会员国一个有用和至关重要的工具，特别是在

维持联合国的机构记忆方面；  

 13. 又请秘书长审查为印发简要记录设定时限的备选方案，研究相关的实际问题

和经费问题，并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一个试点项目； 

 14. 还请秘书长根据立法授权详细说明各种备选方案，包括其报告
9 
第 59 至 63

段中所述的备选方案，并通过会议委员会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这些方案实际

问题和经费问题； 

 15. 请秘书长进一步开发的电子会议规划和资源配置系统（E-Meets）作为会议

管理的核心工具的功能，使其涵盖与会议有关活动的整个范围，并继续与其他工

作地点协商，以便在各工作地点扩大该系统的应用，或使该系统与这些单位所用

的其他系统相结合； 

 16. 又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进一步落实电子文件管理概念（e-Doc），包括通过文件

链切实用电子方式传送文件； 

 17. 还请秘书长充分遵照现有立法授权，根据汲取的经验教训和充分考虑到发展

中国家的特殊需要以及会员国的意见，对会议文件进一步采取按需印制办法，以

此作为改进向会员国提供服务的一种手段，并考虑对出版物采取按需印制办法，

并就此通过会议委员会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三 
与文件和出版物有关的事项 

 

 1. 强调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地位平等的至关重要性； 

 2. 关切地注意到在印发逐字记录和简要记录方面出现延迟，为此请秘书长采取

适当措施改变这种局面，以及时印发有关文件； 

 3.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除其他外，由于编写文件的部门继续迟交文件，提前六

周印发文件的规定没有得到充分遵守，并鉴于延迟印发文件影响政府间机构和专

家机构的运作，在第五十九届会议主要会期内此种影响极为严重，请秘书长采取

进一步紧急措施，确保六周规则得到严格遵守，以利于文件及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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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注意到对页数限制的遵守仍不全面，
10 
来自秘书处以外的报告占印发文件的

绝大部分，请秘书长鼓励尽可能遵守第 53/208 B号决议第 15 段关于此类文件的

起草指南，并通过会议委员会向大会报告此事； 

 5. 回顾其第 57/283 B 号决议第三节第 25 至第 28 段和第 58/250 号决议第三

节第 10 段，敦促秘书长继续进行这方面提到的协商，以便在视需要仍然分发

印刷文本的同时，扩大以电子方式分发文件，并通过会议委员会向大会报告此

事； 

 6. 关切地注意到会议文件必须以所有正式语文同时分发的规则遭到违反的现

象； 

 7. 请秘书长依照大会第 55/222 号决议第三节第 5 段规定，在以印刷文本分发

会议文件以及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和联合国网站张贴会议文件方面，确保以所

有正式语文同时分发文件的规则得到遵守； 

 8. 关切地注意到大会议事规则第 59 条未得到遵守，并请秘书长确保在每届会

议闭幕后十五日内，向会员国通报大会通过的决议； 

 9. 决定需要大会紧急审议的关于规划、预算和行政事项的文件的印发应受到优

先重视； 

四 
笔译和口译有关事项 

 

 1. 请秘书长确保所有正式语文的口译和笔译服务达到 高质量标准； 

 2.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仍在与会员国举行旨在与会员国协商如何改进语文服

务的信息交流会，打算就所用名词和所提供服务的质量问题建立更多沟通渠道，

并请秘书长以更为适当的模式每年组织两次信息交流会，如有口译资源则提供口

译； 

 3. 请秘书长在征聘临时语文服务人员时确保各语种享有同等待遇，获得同等有

利的工作条件和资源，以便在考虑到六种正式语文各自的工作量、充分尊重各语

文特点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语文服务的质量； 

 4. 再次请秘书长继续努力探讨利用六种正式语文的计算机辅助翻译、远程翻

译、场外翻译及语音识别等新技术，进一步提高会议服务质量和产量的问题，并

向大会报告采用其他新技术的情况； 

 5. 对自译自审比例偏高表示严重关切，并请秘书长通过会议委员会就此向大会

第六十届会议提出一份全面报告； 

                                                           
10
 见 A/59/159，第 36 至 4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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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再次请秘书长在重订工作量标准时处理所有正式语文自译自审占适当比例

以确保质量的问题，并就此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7. 请秘书长确保笔译和口译所用的用语体现各正式语文的 新语言规范和用

语，以保证 高质量； 

 8. 严重关切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口译处和笔译处空缺率很高，特别是阿拉伯文

口译股人员配备的长期难题； 

 9. 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与其他各工作地点之间口笔译空缺率的

悬殊差异； 

 10. 请秘书长更重视规划人员接替，通过广招人才，及时填补各语文服务单位的

新出缺； 

 11. 又请秘书长继续为各正式语文举办竞争性考试，以便及时填补各语文服务单

位的新出缺； 

五 
信息技术 

 

 1. 注意到各工作地点迄今在管理和文件处理系统中采用信息技术方面取得的

进展以及各工作地点会议事务部门采取统一办法分享标准、良好做法和技术成

果； 

 2. 欢迎秘书长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努力促使该办事处根据其业务需要与联

合国其他办事处分享标准、 佳做法和技术成果； 

 3. 请秘书长加倍努力提高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的信息技术能力，酌情调配现有

资源，应付不断出现的各种优先问题，并酌情在审议 2006-2007 两年期经常预算

时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4. 又请秘书长确保各工作地点采用的技术相互兼容，并确保此种技术应便于所

有正式语文采用； 

六 
 

 1. 注意到秘书长报告
11 
第 56至 60段以及会议委员会报告

1 
第 12至 14段所载

的意见； 

                                                           
11
 A/5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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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决定在审议改进第五委员会工作方法时再次讨论将题为“会议时地分配办

法”的议程项目的审议周期改为两年一次。 

 

2004 年 12 月 23 日 

第 76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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